




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
告北京市民書 

 
（1989 年 5 月 21 日） 

 
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時，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國務院戒嚴令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令，派部隊

到北京部分地區協助北京市的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執行戒嚴任務。為使戒嚴部隊能夠順利履

行職責，現就有關問題向首都人民通告如下： 

 
一、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，是人民的子弟兵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

務，是我軍的唯一宗旨。根據憲法履行保衛祖國、保衛人民和平勞動的光榮任務，是我軍的

神聖義務。部隊執行戒嚴任務，完全是為了維護首都治安，恢復正常秩序。決不是對付愛國

學生的。 

 
二、戒嚴部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，受到一些阻攔。部隊從大局出發，採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

態度，廣大人民群眾也從各方面給予了配合。目前，首都的秩序仍然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態，

交通中斷，某些商品供應短缺，治安形勢有可能進一步惡化，人民群眾深感不安和憂慮。戒

嚴部隊必須堅決執行政府的法令，我們有責任採取各種有效措施扭轉這種局面。對於極少數

搞打、砸、搶、燒的犯罪分子，我們將根據法律，按照首都人民包括愛國學生的意願，採取

堅決措施予以處置。希望廣大愛國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能夠充分理解，並給予大力支持和協

助。 

 
三、廣大人民群眾關於懲治“官倒”，反對腐敗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要求，人民

解放軍給予堅決的支援。我們執行戒嚴任務，恢復首都的正常秩序，正是為了創造實現這些

要求的社會環境。我們相信黨和政府會代表人民的意志，採取有力措施，在民主和法制的軌

道上解決各種現實問題。 

 
四、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，將嚴格遵守各項紀律，並在部隊中開展“熱愛首都，熱愛首都人

民，熱愛青年學生”的教育，發揚我軍擁政愛民的光榮傳統，反對任何有損軍民之間魚水感

情的言行，以實際行動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 

 
我們相信，首都人民和青年學生，一定能夠以高度的愛國熱情和社會責任感，顧全大局，進

一步採取理智和克制的態度，支持部隊完成戒嚴任務，儘快恢復首都的正常秩序。  




